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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第 4屆第 1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2月 10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地點：新北市政府 2618 會議室  

參、主席：陳召集人碧霞                 紀錄：劉媛妮 

肆、出列席人員：林委員春鳳、李委員萍、陳委員文俊、廖委員逸婷、王委員 

                翠瑩、黃委員冠傑、黃委員興玉、張委員家豪、蘇委員清 

志、賴委員昱錡、林委員俊祺、周委員雅慧、 

社會局陳科長佳琪、林社工師宣吟。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本次會議議程：確認 

柒、上次會議列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一、序號 1「110年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辦理情形－社會參與」、序號

2「110年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辦理情形－就業、經濟與福利」、

序號 3「110年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辦理情形－人口、婚姻與家

庭」及序號 6「110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辦理情形」等案，同意解除

列管。 

二、序號 4 「110年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辦理情形－教育、文化與媒

體」，目前仍積極辦理推舉作業，後續辦理領導人課程時，仍請教文科

徵詢林委員意見，本案持續列管。 

三、序號 5「110年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辦理情形－健康、醫療與照

顧」，請教文科評估將性平、年齡等列入審查開班加分選項，以提升男

性比率，本案持續列管。 

 

捌、報告案： 

    報告案一：110年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12月)辦理情形 

    (一)社會參與 

        1.林委員春鳳： 

          (1)這部份很多女性參與都超過 3分之 1，只剩領導人部分還在持續 

             努力。我覺得這部分除了著重在比例和女性決策的參與外，我們 

             還可以用更廣的角度去延伸，像是幹部增能，開發女性的潛能。 

             而且我們有很多族人在都會區打拼不容易，那她們有些時候可能 

             沒有辦法在社團或是傳統領導人領域去發展和表現。來年希望擴 

             大看到其他的卓力，讓原住民的女性可以在某個地方協助族人， 

             讓她們這個社團裡面有著重要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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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內容可以不用加太多資料，因為反而很容易缺漏統計數據，而且 

             要能夠對應工作內容重點。 

         2.李委員萍： 

          (1)原住民族教育審議委員會，在 1~12月份執行成果上，計畫與方 

             案實施決策提案：修訂現行「新北市選送高中學生短期國際交換 

             學生實施計畫」；新北市族語教學支援人員跨校及共聘教師之交 

             通安全考量結合數位教學保障學生受教權；籌辦「臺灣原住民族 

             語言與文化傳承工作坊」；培育新的種子族語老師，藉此機會使 

             族語老師年輕化，確保族語的永續傳承；提升原住民族語言教學 

             環境，以落實族語發展之傳承任務。建議將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

等資料補充，如果沒有不用勉強補上去。 

          (2)原住民族領導人推舉部分，建議補充男性人數及比例。 

          (3)原住民社團從事公共事務與活動，在辦理內容上，包含有補助 

             原住民團體辦理母親節慶祝活動、龍舟訓練、手工藝編織、手工 

             藝展、運動會等活動，建議補充男女性別統計、性別分析及性別

預算，如果沒有不用勉強補上去。 

         3.陳科長佳琪： 

           (1)1-5原住民社團從事公共事務與活動，建議授權給業務單位， 

              補充完性別統計、性別分析等資料後，就可以直接報給各個性 

              平分工小組。  

       主席裁示： 

1. 1-3原住民族領導人推舉請教文科補充男性人數、比例。                  

2. 1-5推動女性於原住民社團從事公共事務與活動之執行成果，請

社福科補充性別統計、性別分析及性別預算。 

 

(二) 就業、經濟與福利 

   1.李委員萍： 

     (1)2-1、2-2每一項辦理內容如果都是分開來的事件，請各別加 

上性別人數和性別比例，讓資料的呈現更完整，若每一項 

不一定都有相關數據，不用勉強補上，若有請補上。 

主席裁示： 

1. 請重新檢示每一項原家中心工作辦理內容之男女人數與比例，若 

有數據請補充；若沒有相關數據，請於 111年性平政策方針補充

男女性別人數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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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婚姻與家庭 

1.林委員春鳳： 

(1) 3-1統計分析新北市原住民文化健康站長者人口與性別比例 

狀況，在執行成果的部分，有的統計數據是到 7月，不是到 

12月，資料上呈現落差，請更新至 12月份的統計數據。 

            (2)111年實施計畫獎勵內容可以刪除，只要放 110年即可。 

主席裁示： 

          1.「3-1」請社福科更新至 12月份統計數據資料，及刪除 111年實

施計畫獎勵內容。 

 

(四) 教育、文化與媒體 

1.林委員春鳳： 

(1)「4-7」領導人推舉和前面的社會參與一樣，我們可以運同一事

情，但是著墨的重點是不同的，這個地方是教育、文化與媒體，比

較是觀念的部分，但是這邊的內容還是在講領導人的產生，是屬於

機制的部分，這部分應該是說教育的普及，以及安排的這些課程，

如何增加他人對性平的認識。領導人推舉的這個機制，我們應該要

從中去檢查和檢討過去的觀念，是如何去干擾性別上的分工，那我

們可以如何去翻轉。 

2.李委員萍： 

(1)對於原住民女性在文化、圖騰、作品、歷史或編織的故事中，  

有無貶抑或歧視原住民女性?另外，針對母性文化的族群，有沒有

比漢人更重視女性的部分?我們有沒有這方面的文化故事或資料可

以呈現和反應? 

主席裁示： 

          1. 新北市原住民族領導人推舉，請教文科修正工作內容與執行成果

摘要，並補充檢討領導人推舉機制對性別分工的影響，以及有辦

理哪些課程及說明會，以提升族人的性別意識。 

2. 請教文科補充原住民女性創作的相關作品。 

3. 4-7部分，111年度由經建科填寫協助烏來區編織協會或織女國

際接軌相關培力或交流事宜。 

 

(五) 健康、醫療與照顧 

1.林委員春鳳：6-1部落大學移放在教育、文化和媒體，那這邊要 

              再找一個健康方案，這邊比較是屬於醫療體系。若 

              部落大學有健康醫療相關課程，也可以納入。 

2.陳科長佳琪：6-5原住民長者關懷服務，在量化效益部分只呈現 

              女性照服員和長者人數，缺少男性人數，建議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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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主席裁示： 

1. 「6-1」部落大學部分，若有健康醫療相關課程可以納入。若沒有

則請教文科修正移至教育、文化與媒體。另請教文科修正工作計畫

或方案之名稱，  

2. 「6-1」修改為口腔服務，請社福科補充更新口腔檢查與塗氟服務

之內容。 

3. 「6-5」請社福科補充男性人數。 

      

    報告案二：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110年(1-12月)辦理情形 

        1.陳科長佳琪：第 63頁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 

                      目，原民局有做了很多，但還是要提醒和再檢視，以 

                      類別一來講，原民局提報的是原住民族社團幹部增能 

                      研習，這是比較屬於意識培力的內容，要麻煩原民局 

                      檢視一下這一部分，因類別和項目要能夠吻合，避免 

                      類別和項目不符合之情形。這一類可以改換成口腔塗 

                      氟方案會比較合適，可以寫到項目 1或項目 2。 

        2.林委員春鳳：第 51頁提報性平會性別平等之特色或亮點措施，統計 

數據是到 109年 12月底止，這部分要修正為 110年的 

統計人數和比例。預計實施內容這邊，已經不是預 

計，也非規劃，這邊要填寫執行成效。 

        3.李委員萍：第 53頁性別意識培力，建議 111年開始補充性別意識訓 

                    練課程的題目、內容及講師，並整理成表格方式呈現。 

 

主席裁示： 

1. 性別平等亮點措施，請社福科修正亮點實施內容及補充執行成效，

統計數據請更新為 110年。 

2. 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類別(一)和項目請

社福科修改為口腔塗氟方案。 

3. 性別意識培力，請於 111年補充性別意識課程題目、內容及講師相

關資料。 

 

    報告案三：跨局處性平重點工作計畫 110年度辦理情形 

        1.陳科長佳琪： 

          (1)第 67頁促進婦女及民間團體的國際交流，在量化部分如果有男 

             性人數請補充。 

          (2)第 70頁紫絲帶防暴守門人訓練，量化第 1點在 110年 3月已舉 

             行，但到第 3點又說停辦?第 1點和第 3點有矛盾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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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由於疫情的關係，可以參考社會局這邊，我們有發展用線上的方 

             式去辦理。 

 

        2.林委員春鳳：第 71頁原民回歸-新北市民眾生命禮儀手冊宣導，量 

                      化第 3點歲時祭儀活動因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停辦這部 

                      分，旁邊可以補充用甚麼樣的方式宣傳生命禮儀，例 

                      如郵寄的方式。 

 

主席裁示： 

1. 促進婦女及民間團體的國際交流，請社福科補充男性人數。 

        2. 請修正紫絲帶防暴守門人訓練量化內容。 

        3. 請部落大學和社團幹部研習之承辦科，檢視研習課程有否採線上方

式辦理？並補充成果。 

 

玖、討論提案： 

一、第一案 

案由：「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111年工作計畫規劃案，提請討

論。  

(一)社會參與 

        1.陳科長佳琪： 

          (1)針對 1-7國際婦女部分，我們社會局有跟李萍委員婦女權益發展 

             聯盟，李萍委員用她的名義，去做兩個題目的提報，社會局這邊 

             有中高齡婦權的報告，由我們社會局的局長去做報告。在這邊想 

             請教原民局有沒有比較活躍的女性社團幹部，例如她們有在做原 

             鄉婦女的就業，可以邀請她們參與線上論壇，若之後發現有原住 

             民的婦團比較亮眼且可在國際中做報告。在培植民間團體部分，

我們可以把提案放在這個地方去做露出，之後的論壇訊息會發放

給各局處夥伴，這個線上的論壇，因考量多數人英文程度不足，

故會請即時翻口譯人員做中文翻譯。之後要走國際的話，確實需

要培力。 

          (2) 1-2具體落實各委員會、公營事業單位及政府財團法人機構等委 

             員會委員任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之原則，並以提升至 40%為目 

             標，針對原住民族審議委員會的部分，我們的預期效益不能再低 

             於三分之一，建議此部分的計畫要做修改。 

           (3)1-5部分，如何把社團的章程任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納入 

              章程這件事情。那在原民局提的 1-5的計畫，我們的社團有編 

              列經費，提供社團補助等等。那我們可不可以往下走，我們可 

              以做社團的盤點，去看看哪些社團已經有納入性別不得低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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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一在章程裡面，我們可以訂一個目標，例如訂 1至 2個社 

              團，有納入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章程的社團，可以提供他們 

              獎勵補助和性平團體獎等。 

        2.李委員萍：1-7是針對增進婦女及性別團體之國際接軌能力及機

會，去年年底開始訓練叫做新北女性前進國際，NGO CSW，我在

想把原民的部分拉進來。像是有國際防災的部分，我們原住民

女性在防災裡面，例如風災、水災、地震、疾病等等，可以有

甚麼樣的訓練，以及擔任甚麼樣的角色，去帶領原住民族人去

防災減害。像土地和糧食，原住民和漢人相比，會有更密切的

關係。在災害風險及性別相關念的面向，原住民女性就可以跟

國際有所接軌。所以想找原住民的女性，邀請她講述非常特別

的，例如文化或是減災減害工作方法上，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那她是如何做，平常如何做訓練，如何增強性別在災害中的角

色等等。 

      3.林委員春鳳：論壇線上註冊即可，我這邊有兩條線，直接在美國，直 

                    接跟印地安的團體連結，講原住民女性弱勢的區塊，只 

                    要有機會，就會讓學員和他們去對話。我希望有一定的 

                    年輕人在裡面。過去依賴外交部和婦權會，現在民間團 

                    體都可以，就近去找看看。希望我們這裡有種子，願意 

                    跟我們出去，就有機會成長和國際互動。 

 

  決議： 

1. 請社福科盤點新北市婦女團體具有這樣的能力的女性，亦可以向原

民會協助提供名單。另請社福科研議培訓本市原住民女性參與國際

論團或會議之計畫，以增進本市原住民女性之國際接軌機會。 

2. 「1-7增進婦女及性別團體之國際接軌能力及機會，鼓勵進行國際

交流」，請經建科增列協助烏來區編織協會與國際接軌的工作內

容。 

3. 請社福科盤點 21個協進會的男女性別人數，以及章程有無納入性

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的標準，並與協進會召開會議時將這個議題列

入討論，同時宣導性平議題與觀念，並設定今(111)年目標值或獎

勵措施。 

4. 另外，本市原住民族審議委員會及語言發展委員會之任一性別不低

於三分之一之原則，並以提升至 40%為目標，請教文科再行檢視委

員有否達標。 

 

      (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決議：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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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人口、婚姻與家庭 

           決議：請相關科室依各委員之意見修正。 

 

      (四)教育、文化與媒體 

           決議：請教文科及經建科依各委員之意見修正。 

 

      (五)健康、醫療與照顧 

           決議： 

1.「6-1」請教文科將部落大學開設之相關健康醫療課程列入；

另請社福科補充假牙和新北口腔醫療內容。 

2.請教文科針對部分部落大學班別試辦性別議題的課程，並補充

於 6-1。 

3.餘請相關科室依各委員之意見修正。  

 

 

  二、第二案 

      案由：「性平亮點方案」111年規劃情形案，提請討論。 

      1.林委員春鳳：在辦理獎勵方案上，(一)男性長者出席率較前年度提升 

            2%以上之文化健康站，可獎勵補助 2萬元。此部分若仍 

            無法達成，則要檢討或找尋其他方案來達成。 

決議：仍無法提升男性長者到站率，請社福科加強執行並適時檢討，

研擬提出更適方案來達成目標。 

 

拾、臨時動議： 

案由：追認 110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2次會議之 111年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錯誤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有關 111年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業於 110年 9月 3日(五)召開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第 2次會議列入討論，為所付資料缺漏，造成研考會退回。依

研考會意見於本次會議進行補追認與備查。 

二、111年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業於 110年 7月完成，業經林委員春鳳、黃

委員煥榮及郭委員玲惠進行書面審查。 

決議：同意備查，並將本次會議紀錄移請研考會備查。 

 

拾壹、散會：下午 4時。 


